附件1

乌审旗公安局治安领域行政检查计划​
为进一步规范公安行政检查行为，提升行政管理服务水平，筑牢公共安全防线，同时优化营商环境、护航辖区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现将乌审旗公安局行政检查相关工作情况向社会公示如下，接受公众监督：
一、检查工作目标
1.规范检查流程，提高检查效率，让行政管理更科学、更规范；
2.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，加强重点场所、关键部位安全监管，全力防范安全事故，守护辖区社会治安稳定；
3.坚持 “监管 + 服务” 并重，精准监管、柔性执法，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安全、公平、有序的发展环境；
4.提升公安执法公信力和队伍形象，让群众的安全感、获得感、满意度持续增强。
二、重点检查内容
（一）危险物品相关单位安全检查​
1.针对全旗涉枪单位、民用爆炸物品生产、 销售、 储存、使用单位、剧毒化学品单位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单位、烟花爆竹销售 、 储存单位、放射源使用单位、管制刀具销售单位，重点检查；
2.库房选址、建筑结构是否合规，值班室是否 24 小时有人值守，是否配备应急报警、视频监控等设备；
3.从业人员是否具备相应资质，是否参加过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，人员管理档案是否齐全；
4.消防器材配备是否充足、有效，应急救援预案是否完善，应急物资是否准备到位；
5.危险物品出入库登记是否完整准确，流向是否可追溯，有无违规储存、使用、运输等情况；
6.人防（值守、巡逻）、物防（围墙、防护栏等）、技防（监控、报警系统）、犬防（护卫犬配备）等安全防范措施是否落实。
（二）重点内保单位治安防范检查
1.针对教育机构（中小学、幼儿园等）、医疗机构、金融单位、文博单位、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、油气单位、“三电” 单位（电力、电信、广播电视）、长途客运站、公交场站、旅游景区、燃气 、 供水、供热等城市公用事业单位，重点检查；
2.是否配备专职或兼职安保人员，安保人员是否持证上岗、规范履职，巡逻防控是否到位；
3.出入口、财务室、数据中心等重点区域防护设施是否齐全，应急通道是否畅通，安全标识是否清晰；
4.视频监控是否全覆盖、正常运行，存储时间是否达标，入侵报警、应急广播等系统是否有效启用；
5.内部治安保卫、安全管理制度是否健全，是否定期排查整改安全隐患，反恐防暴、火灾等应急预案是否完善并组织演练。
三、检查依据
[bookmark: _GoBack]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《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》等国家法律法规，以及公安部、鄂尔多斯市公安机关相关管理规定开展检查工作。​
四、检查实施单位
由乌审旗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统筹协调、业务指导并开展重点抽查，各重点单位属地派出所负责辖区内日常检查、隐患排查及相关信息上报工作。​
五、检查覆盖范围
（一）、全旗涉枪、民用爆炸物品、剧毒化学品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、烟花爆竹、放射源、管制刀具相关生产、销售、储存、使用单位；
（二）、教育、医疗、金融、文博、党政机关、油气、“三电”、交通客运、旅游景区、城市公用事业等涉及公共安全的重点内保单位。
六、检查时间安排
属地派出所及治安管理大队对上述重点单位，每月至少开展 1 次检查，根据实际情况可增加抽查频次。
七、检查方式
采取 “随机抽查 + 现场检查” 相结合的方式，确保检查工作公平、公正、高效。
八、监督反馈渠道
如您对公安行政检查工作有意见建议，或发现检查人员存在违规执法、不作为乱作为等情况，可通过以下方式反馈：
联系电话：0477-7593000​
反馈地址：乌审旗嘎鲁图镇党政新区12号楼 乌审旗公安局
我们将自觉接受社会监督，不断优化检查工作，切实维护公众利益和辖区安全稳定。​

